
國立高雄大學理學院公開徵求院長候選人第 2次公告 

依據：國立高雄大學理學院院長遴選辦法暨理學院 101 學年度 101 年 11 月 1 日第 2次院長

選務會議決議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校理學院現任院長任期至 102 年 2 月 1 日止。現公開徵求新任院長，院長任期三年，

連選得連任一次，歡迎推薦人選或自行登記參選。 

二、院長候選人應具教授資格。 

 

三、院長候選人應能有效協調及整合本院各系所之資源，以提昇本院教學與研究之 

水準。 

四、院長候選人產生方式： 

 (一)本院各系所具有專任教授資格者得登記為候選人。 

   (二)非本院專任之教授但經本院專任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者(每名連署人限 

       連署一人)。 

    依前項規定產生之候選人不足二人時，本院具有專任教授資格者得列為候選人。  

 

五、凡有意推薦或登記參選者，請來函或以電話索取候選人推薦表、個人資料表及候選人

理念說明，或於理學院網站上下載，並請於 101 年 11 月 12 日(星期一)前以掛號郵

寄至： 

811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

國立高雄大學理學院院長選務小組收   (以郵戳為憑) 

     

六、國立高雄大學網址：http://www.nuk.edu.tw/  

     國立高雄大學理學院網址：http://www2.nuk.edu.tw/science/home.htm 

    【電話：07-5919591，傳真：07-5919594，電子信箱：csci@nuk.edu.tw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學院院長選務小組   啟 


